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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

「100年度委外協助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-電腦與網路訓練職類案」
精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招生簡章
1、 主辦單位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
2、 承辦單位：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
3、 辦理依據：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區職業訓練中心100年4月12日核定（南訓技字第1000002236號函）辦理。
4、 招生宗旨：
為執行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-100年度委外協助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(電腦與網路訓練職類)」，以短期密集訓練方式，透過大專校院、財團法人及民間培訓機構，訓練待業及失業之青年，使其具備投入資訊產業之技能，以達成充實國內資訊人才之供應，與促進國民充分就業之目標。
5、 報名資格：

1. 學歷：經政府核准立案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校院暨專科以上學歷畢業，且具失(待)業身分者優先。
2. 一般國民年滿15-65歲
3. 如有缺額，得於預定招生人數30%內招收最高學歷為高中職畢業之失業、待業民眾。
4. 兵役：男性須依法服畢兵役、免服兵役者或由服役機關提出相關證明可參與受訓者。

5. 限制：參訓者須以結訓後直接就業為目標，無就業意願，或有其他升學、進修計畫者請勿報名。

6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7月29日止。

7、 報名方式：一律現場報名。
8、 報名應繳證件及注意事項：

1. 親自填寫報名表、參訓學員基本資料表及失業切結書(請逕向培訓單位索取)。

2. 繳驗資格證明文件：(1)國民身分證；(2)畢業證書；(3)兵役證明—本項女性免繳；(4)勞保明細表或勞保卡。以上證件均應備影本一份，正本驗畢後現場發還，影本由受理報名之訓練單位留存。
(現役軍人於開訓日前服役期滿者，可持服役單位核發之准考證明文件正本報名。)

3. 繳交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一式二張，相片背面須書明姓名、出生年月日（一張自貼於報名表，另一張由受理報名單位留存）。

4. 報名表「通訊處」必須詳實填寫於各班開訓前不會變更之通訊地址，如因本人填寫錯誤或不符，致郵件延誤或無法按時遞交其本人時，報考人應自行負責。

5. 報名應繳及應填資料不完整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名。
9、 參訓者能力檢測： 
1. 甄試方式：報名者均需參加能力檢測。分為筆試及面試二階段。
  甄試成績過差，或無就業意願者，本校保留不予錄取之權利，成績相同者以抽籤決定。

2. 筆試科目：電腦基本常識
10、 能力檢測時間及培訓地點：

1. 能力檢測時間： 第一梯次：6/27晚上19:00   

第二梯次：7/11晚上19:00 

第三梯次：7/25晚上19:00
2. 報名專線及地點：
報名專線：07-5361199  檢測地點：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號25樓
11、 班別訓練內容參考：
	培 訓 班 別
	訓 練 內 容
	就 業 方 向

	雲端網路技術菁英班
	1. 網際網路原理
2. 雲端技術概念及基礎架構原理及應用
3. Windows 2008 網域環境建置與管理
4. 雲端運算平台架構服務之網站建置與管理
5. 私有雲端服務的部署與管理
6. 建置高可用性與高安全性的私有雲端服務
7. 私有雲端辦公室部署與管理
8. 私有雲端應用系統建置與管理
9. 專題製作
10. 專題演講
	· 雲端技術之網站及網路建置及管理人員
· 企業內部私有雲之建置、維護、管理


12、 開課日期及課程費用：

1. 訓練費用由參訓者自行負擔總額之百分之二十，其餘經費由政府負擔。
          培訓地點：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號25樓  D教室
	培訓班別
	參訓名額
	課程時數
	費用總額
	參訓者自負費用
	開課~結訓日期

	雲端網路技術菁英班
	30人
	400小時
	28,333元
	5,667元
	100/08/01 ~100/11/22
AM09:00-PM16:00


2. 凡身份符合政府「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」補助資格之參訓者，如下列六種失業身份者：
(1)獨力負擔家計者 (2)中高齡者 (3)身心障礙者 (4)原住民 (5)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(6)長期失業者(7)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，得申請辦理；經核准者，可全額補助並每月領取生活津貼。

3. 參訓者如符合以下身分者可申請全額訓練補助費用：

(1)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（具有88年1月1日以後之投保勞保記錄者，現已失業之民眾） (2)獨力負擔家計失業者（含家庭暴力被害者） (3)中高齡失業者（年滿45歲至65歲） (4)身心障礙失業者 (5)原住民失業者 (6)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(7)長期失業者(8)更生受保護人失業者等身分可申請辦理；經核准者，可全額補助訓練費用。

十二、報到註冊：

1. 錄取結果將公告於7月29日以下網頁公告正取及備取名單後，並由精誠資訊以電話或e-mail通知。
http://www.uuu.com.tw/Public/content/edm/110408_KHSgovPromo.htm
2. 凡經錄取者，請按錄取通知單上之規定時間報到註冊，逾期不到以棄權論，並以備取人員遞補。

3. 報到註冊時需繳納參訓者自行負擔之訓練費用，未按時繳費者視同未報到。（如為免繳身份者需備妥符合之證明文件使得免繳）
十三、其他事項：

1. 參訓者完成全期訓練，經測驗合格者，發給結訓證書。

2. 受訓期間不可兼職或就讀夜校，一經發現即公告退訓。

3. 受訓期間破壞公物或上課秩序，經告誡不聽者，必要時得予退訓，並要求賠償。

4. 受訓期間缺課時數達訓練總時數十分之一（含）者，無論缺課理由為何，一律退訓。
5. 退訓或訓練成績不合格者，不發給結訓證書。成績不合格係指受訓期間各科考試（含筆試、實習、專題製作與平常成績）成績按各科時數加權計算，總平均低於六十分（不含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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